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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基金單位持有人之信託人報告

吾等謹此確認，吾等認為，就截至二○○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的財政年度，越秀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管理人在所有重

要方面，均按照二○○五年十二月七日簽署的信託契約的規定管理越秀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

㶅豐機構信託服務（亞洲）有限公司

（作為越秀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信託人）

香港，二○○七年四月十二日


